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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口本、身份证、家庭收入和财产证明、申请书和其它相关资料





个人申请





调查结束后





市民政局作出审批决定





通过





补齐





资料不全





明显不符合条件





不予受理，并告知理由，退还相关资料





镇组织专班在村（居）协助下对申请救助对象家庭基本情况进行调查





有异议





镇处政府组织召开民主评议会，对申请家庭是否给予低保提出意见，并将评议结果及时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设置的低保固定公示栏公示7天








无异议，送市民政局审批





将名单返还镇处，在镇村两级低保公示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





市民政局组织专班，对镇处上报名单按不低于30%的比例进行抽查，并对镇处上报的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等进行审查(有条件的实行联审联批)，并提出审批意见





不予批准





将资料返还镇处，并委托镇处告知对象本人





拟批准享受





有异议





无异议





从批准之日下月起发放低保金





向户籍所在地的镇级人民政府提交申请资料





镇处人民政府进行初审








批准给予低保





镇、村两级常年公示









